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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能源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考务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银川能源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考务工

作制度，保障考试的正常实施，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订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规范。 

第三条 考务管理规范化，考试过程实施统一操作程序 

第二章 考点设置 

第四条 一般应设在教学点办学所在地，如有必要也可在办学

所在地之外设立。 

第五条 内部及周围环境必须安静、整洁、卫生；建筑、照明、

消防等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考试需要。 

第六条 考场数量能够满足需要，且有一点数量的备用考场。 

第七条 设立考点办公室、试卷保管室。 

第三章 考点布置 

第八条 考点根据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横幅（书写“银川能源

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期末考试××考点”）。 

第九条 考点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公告栏，内容为《考场安排分

布图》、《考点平面图》、《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表》、《考试

规则》及其它须向考生告知的注意事项。 

第十条 明确标示应急安全区域及疏散示意图、疏散路线。 

第四章 考点机构设置 

第十一条 组织机构。成立考试领导小组，设主考、副主考及

考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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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人员配备。 

（一）主考 1人，由教学点负责人担任，副主考 1-2人，由

主考指定。 

（二）监考员每考场 2人。 

（三）根据考试情况配备一定数量的考务工作人员。 

第五章 考场设置 

第十三条 每个标准考场学生数为 30 人，配备 2名监考教师，

学生座位须单人、单桌。考试用桌要整齐排列，必要时可以将多

个标准考场安排到一个足够大的教室中，同时按标准考场配备监

考教师。 

第十四条 考场入口处张贴考场标识，例如“第1考场”；同

时还需张贴座次安排表；考场内应设置非考试物品存放处；考场

内保持卫生、整洁。 

第十五条 座位号按由小到大顺序 S形贴在桌子左上角。 

第十六条 地面、桌兜、墙壁保持整洁，无其它可能影响考试

的物品及文字材料。 

第六章 工作人员的选聘与培训 

第十七条 考点要配备与考试考务工作相适应的考试工作人

员，包括监考人员和考务人员。 

第十八条 考试工作人员由考试领导小组聘任，须佩戴相应的

工作证。 

第十九条 考试工作人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熟悉考试业务，工作认真负责，遵守保密工作规定。 

（二）接受过考前培训。 



 

 - 3 - 

第二十条 教学点在考前须对监考人员、考务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同时明确职责、任务，使监考员要熟悉考点环境、考场位置、

考生情况、工作程序及方法。 

第七章 考试过程管理 

第二十一条 按照规定时间，监考员到考点办公室接受主考指

示，签领试题、答题纸、草稿纸、考试相关用品等。认真核对试

题袋信息是否准确，检查试题袋是否有破损。 

第二十二条 考前 20分钟，监考员甲、乙共同携带试题、答

题纸、草稿纸、考试相关用品等进入考场。监考员做好考生入场

前的准备工作，在黑板上写清本场考试科目、考试时间、监考教

师、举报电话及考试规则等有关信息。 

第二十三条 考前 15分钟，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进入

考场。监考员甲对考生证件进行核对，监考员乙指导学生对号入

座。 

第二十四条 考前 5 分钟，监考员宣读考场规则，分发试题和

答题纸。 

第二十五条 开考信号发出后，考试开始。 

第二十六条 开考 30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监考

员将缺考学生信息进行标注填写。 

第二十七条 考试结束前 30分钟，经监考员允许，考生可离

开考场。监考员甲继续监考，监考员乙对提前离场考生的试卷、

答题纸、草稿纸进行检查，无误后反扣在桌面上。 

第二十八条 考试结束前 15分钟，提醒考生考试结束时间。 

第二十九条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试结束，考生停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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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监考员乙按照座位号顺序回收试题、

答题纸及草稿纸，并如实填写考场记录单。甲、乙监考员共同携

带试题、答题纸及草稿纸等考试资料到考点办公室交验。 

第三十条 考试期间，继续教育学院应派出工作人员监督、检

查考试实施情况。 

第八章 岗位职责 

第三十一条 考试领导小组职责 

（一）全面负责本考点的考试工作。 

（二）负责选聘、培训和管理监考人员及其它工作人员。 

（三）负责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负责考点偶发事件的处理。 

（五）检查考场考试情况以及监考人员工作情况。 

第三十二条 监考员职责 

（一）全面负责本考场的工作，维护考场秩序，严格执行考

试实施程序，如实记录考试情况，确保考试正常进行。 

（二）熟悉监考业务，认真执行考试政策规定。 

（三）按规定领取、发放、回收、整理、上交试卷及答题纸

等。 

（四）对学生进行考风考纪教育，宣读考试纪律及注意事项。 

（五）监督学生按规定答题，制止违纪舞弊行为。 

（六）遵守监考纪律，认真履行监考职责，不擅离职守。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